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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关联交易 

（1）2009年10月8日，本公司与绥芬河市新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都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竞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

区宗地号STG09-16的土地，本公司出了竞拍保证金5,764万元。根据协议约定，

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至2009年10月28日期间共计支付保证金5,760万元。本公

司于2009年11月22日收回保证金5,620万元，剩余140万元于2010年收回。 

（2）2010年6月6日，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本公

司与新都公司合作竞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区宗地号B-3-2、B-3-3的土地，本公

司出了竞拍保证金1,500万元，该笔保证金已按协议规定于2010年12月31日前全

部收回。 

2、关于签订BT协议的关联交易 

2010年6月28日，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创新盈利模式，提升盈利空间，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一期）BT投资建设协议

书》，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该项目投融资总额50,000万元人民币。项目履

约保证金5,000万元。2011年9月27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该协议，新都公司

全额支付基于上述BT协议所产生对本公司的所有债务（包括履约保证金、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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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款以及其他所欠付本公司的所有债务）。 

公司近期自查发现，公司2009年10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时，公司原

监事会主席陈森宝先生兼任新都公司董事长；2010年6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

证金及其后签订BT协议、支付履约保证金时，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丁仕辉先

生兼任新都公司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认为以上兼职

行为导致上述三项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

策。 

（二）2012年 3月 27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追加审议了上

述三项关联交易事项，以 11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2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董事长李奎炎先生兼任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董事王华林先生任

水电集团之联营公司红河广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董事长李奎

炎先生、董事王华林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方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绥芬河市新都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绥芬河市青云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绥芬河市青云路1号； 

法定代表人：黄千里； 

注册资本：1,5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地税）231081677493980，（国税）231081677493986；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21 
 

 - 3 -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对外投资（国家及省另

有规定的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家

和地区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主要股东：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050万元，持股 70%），姚

传明(出资 150万元，持股 10%)、姚永河(出资 150万元，持股 10%)，林利勇(出

资 150万元，持股 10%)。 

2、公司2009年10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时，公司原监事会主席陈森

宝先生兼任新都公司董事长；2010年6月向新都公司支付竞拍保证金及其后签订

BT协议、支付履约保证金时，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丁仕辉先生兼任新都公司

的控股股东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因此，本公司与新都公司在上述交

易发生时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关联交易 

（1）2009年10月8日，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

方合作竞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区宗地号STG09-16的土地，本公司向新都公司支

付5,764万元竞拍保证金。 

（2）2010年6月6日，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本公

司与新都公司合作竞拍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区宗地号B-3-2、B-3-3的土地，本公

司向新都公司支付1,500万元竞拍保证金。 

2、关于签订BT协议的关联交易 

2010年6月28日，本公司与新都公司签订《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一

期）BT投资建设协议书》，本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该项目投融资总额

50,000万元人民币，项目履约保证金5,000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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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关联交易 

1、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合作协议书》 

（1）成交金额：5,764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本公司分别向新都公司支付合作竞拍土地保证金：2009年10月16

日前支付1,080万元；2009年10月21日前支付4,684万元； 

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生效时间：2009年10月14日； 

有效期限：2009年10月14日至2009年11月15日。 

    （2）该交易已完成。 

2、关于支付竞拍保证金的《合作协议书》 

（1）成交金额：1,500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本公司向新都公司支付合作竞拍土地保证金：2010年6月12日前

支付1,500万元； 

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生效时间：2010年6月6日； 

有效期限：2010年6月6日至2010年12月31日。 

    （2）该交易已完成。 

（二）关于签订BT协议的关联交易 

（1）成交金额：协议金额50,000万元，履约保证金5,000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工程施工按施工进度结算，回购按回购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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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生效时间：2010年6月28日； 

完工日期：2013年6月； 

回购期限：工程交付后的次月1日起3年。 

（2）2011年9月27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该协议，新都公司全额支付基

于上述BT协议所产生对本公司的所有债务（包括履约保证金、工程进度款以及其

他所欠付本公司的所有债务）。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新都公司未因上述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创新盈利模式，提升盈利空间，签订上述

BT协议，履行该协议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与该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57,264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在我们发表独立意见之前，粤水电就该等事项通知

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我们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

董事会提供的《合作协议书》、《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一期）BT 投资

建设协议书》等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

层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粤水电计划 2012 年 3 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追加审议。 

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上述事项进

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上述交易事项是为了扩张自身

的业务，拓展公司的盈利空间，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经自查发现，由于公

司曾有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新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兼职，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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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公司已将上述交易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决策。我们同意上述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宏源证券认为：粤水电与新都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系因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没有损害粤水电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经粤水电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宏源证券对粤水电上述关联交易无异

议，并将持续关注股东大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议情况。  

十一、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说明及独立意见； 

3、竞拍土地《合作协议书》（两份）和《绥芬河市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一

期）BT投资建设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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